附件2、报名登记表及报价函

报 名 登 记 表

	项目名称
	中山市中山港公路养护所2026-2027年垃圾清运处理服务项目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资料提交人
	
	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垃圾清运处理服务报价函

致：中山市中山港公路养护所

1. 确认与接受条款。我方已仔细研究和完全理解贵单位垃圾清运处理服务项目的全部询价文件内容，确保按照服务合同及相关要求提供专业服务。我方郑重承诺完全接受询价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并放弃对文件条款存在不明或误解的权利。

2. 中选承诺。如我方中选，将严格履行以下承诺：

（1）合同签订：在收到贵单位中选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询价文件及我方报价文件内容订立书面服务合同。

（2）质量保证：我方将全面负责垃圾的装载、运输及处理全过程，严格落实各环节的安全管理责任，严格遵守中山市关于垃圾清运处置的各项规定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在过磅计量环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确保称重数据真实准确，杜绝任何形式的缺斤短两行为，切实保障作业规范与客户权益。

（3）服务响应：按采购方通知时间地点进场清运。

3.真实性声明。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相关资质证明内容完整、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4. 完全响应。我方确认报价内容完全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要求，已充分考虑人工、配件、管理成本等各项因素，报价为不低于成本价的合理报价。

5. 我方确认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结算金额按实际清运吨数与所报单价的乘积计算。
                                                 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